2010「出走」計畫獎助辦法
1、 活動緣起：
第28屆校友張芳枝女士為回饋母校，將當年因公證結婚省下的一筆結婚基金購置四百餘本（片）旅遊文學,鄉土叢書與影片捐贈母校，並與導師黃妙楦老師共同推動此一計畫，鼓勵學妹透過閱讀認識各地風土民情，經由雙腳走出不一樣的視野。為使活動更臻圓滿，張女士想廣邀蘭園畢業各地校友共襄盛舉，提供住宿或獎助金，以成全更多藍衫女孩的旅遊夢想。

2、 活動目標：認識自己，拓展視野，藉以放大格局，培養獨立自主的能力
3、 參加對象：全校學生（分2組進行）
4、 實施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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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 實施計畫

活動分（高一高二）及（高三）二部分進行：（相關報名格式及表件請見附件）
（一）高一高二同學
1. 心得比賽：閱讀指定書目及影片書寫心得（共246本書，198張影片，書單及影片如附件一；格式如附件二），從中評選優良作品，每班至少一名，獲獎同學可獲獎狀乙張及獎金伍百元
2. 旅行計畫：所有參賽同學均可提出旅行計畫，內容包括動機、旅行內容等，旅行天數不限，（格式如附件三，詳細計畫內容將舉辦研習會說明）
（二）高三同學：高三同學推薦入學及甄選入學通過的同學均可提出旅遊計畫。

所有旅行計畫將由張芳枝女士、黃妙楦老師及相關人員進行遴選，以一人獨自旅遊優先獲獎，每年經費以六萬元為上限，計畫通過者（名額依審核結果而定）將全額補助旅行經費。

6、 實施時間
（1） 心得比賽：請於98年12月31日前將心得繳至圖書館二樓技術服務組，評審結果將於99年01月15日公布，並擇期頒獎。
（2） 旅行計畫：請高一高二獲獎同學於99年04月30日前、高三同學於99年5月30日前將旅行計畫申請書繳至圖書館二樓技術服務組， 99年06月進行評選（包括面試）及公布審核結果。計畫旅行時間請於99年暑假期間完成。
7、 注意事項
（1） 心得及申請書須依規定格式（請依附件影印或至圖書館網站下載、索取）
（2） 旅行計畫需經父母同意，若因故無法成行，需退回獎助金

（3） 獲獎助者需於計畫行程結束後一個月內，繳交書面心得或相關簡報（附照片）

圖書館舉辦高一高二旅遊計畫說明會（98.01）





指定書目、影片


閱讀心得寫作


98.09.01-12.30





評審優秀作品


(高一高二每班至少一名)99.1.01-1.15





遴選計畫可行者補助全額旅費99.06





「出走」計畫成行


（2010暑假期間）





參賽同學提出


書面旅遊計畫


（99.03-04）





高三同學通過推薦入學、甄選入學者提出計畫    99.05








